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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加强行业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与政府监管的协同配合，推进高效协同共治，构建高水平价格治理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价格治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完善价格治理机制，202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探索在重要商品现货交易场所、行业协会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价格法》规定，国家支持和促进公平、公开、合法的市场竞争，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对价格活动实行管理、监督和必要的调控。历史实践也证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价格监督，是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
为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规定》，拟进一步规范价格监督员管理，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加强行业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与政府监管的协同配合，推进高效协同共治，构建高水平价格治理机制。《规定》旨在通过科学遴选和规范管理具有专业素养和公信力的监督员队伍，弥补行政监管力量在覆盖面和灵敏度上的不足，提升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和潜在违法行为的早期发现与预警能力，从而更精准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价格监督员作为连接政府、企业、行业和市场的桥梁纽带，能够促进各方信息的顺畅沟通与交流，协助宣传价格法规政策，反馈行业和市场的真实情况与诉求，为政府制定更科学、更适用的价格政策提供信息支撑。
二、起草过程
（1） 系统总结监管经验
深入学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系统梳理各级出台的价格监督员管理办法、价格监督工作记录、价格监督文件制度，以及当前各个行业协会价格监督情况、各地区典型商品现货交易场所价格相关制度等资料，确保《规定》的连续性。
（2） 充分开展调查研究
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调研等方式，广泛听取行业协会、现货交易场所、水电气公用企业、网络交易平台等单位及专家学者意见，掌握各行业价格管理现状及规范要求，确保《规定》的科学性。
（3）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组织国家电网、北京自来水集团、北京燃气集团等17家企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城市燃气协会、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等12家行业协会，以及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等4家交易场所研讨，征求了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等部门意见，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确保针对性。
三、主要内容
《规定》共计五章20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第1—4条）
明确了《规定》制定依据、适用范围、相关定义，以及市场监管总局与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区分。
（二）价格监督员的产生（第5—8条）
对价格监督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选任程序、人员变更和名额管理进行了说明。价格监督员由单位推荐，经综合测评后，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备。
（三）价格监督员的职责（第9—11条）
明确价格监督员职责，体现了对行业重点商品价格监督的针对性，厘清行业协会监督员的职责边界。此外，对价格监督员的禁止性行为作出明确规定，防止其过度干预经营主体的自主定价和干扰市场公平价格竞争的行为。
（四）价格监督员的管理（第12—16条）
明确价格监督员的专业能力、履职能力综合测评体系、统筹管理机制和工作纪律以及违规惩戒行为。价格监督员实行统一要求、分级管理。
（五）附则（第17—20条）
鼓励水电气公用企业、医疗机构、网络交易平台等单位设立价格监督员，参照本规定开展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